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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陸章  土地使用保護利用管制原則 

第一節  竹子湖土地使用保護利用管制原則 

 

本計畫保護利用管制原則之用語及使用組別內容同「陽明山國家公園保護利用管制

原則」。各類用地依其環境條件及用地性質訂定允許使用項目及附條件允許使用項目

兩部份，茲說明如下： 

一、土地使用分區用途管制內容 

（一）保育農業用地 

1.允許使用項目： 

（1）第十一組：農業 

（2）第十二組：農業設施之農業設施之農業資材室、農田灌溉排水設施、駁坎、

擋土牆 

（3）第十七組：保育研究設施 

（4）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施 

2.附條件允許使用項目： 

（1）第一組：住宅 

（2）第二組：教育設施 

（3）第六組：公用事業設施（纜車場站以外） 

（4）第七組：行政設施之村里辦公處 

（5）第十二組：農業設施之農路、休閒農業設施、無固定基礎之臨時性與農業

生產有關之設施 

（6）第十三組：農舍 

（7）第十四組：宗教設施 

（二）產業用地 

本用地具有完整自然坡地梯田、山林邊緣緩衝地、現有聚落以及從事產業生產地



臺北市政府 
 

 
6-2

區，將以增強生產及生活服務設施，美化環境景觀，改善農村聚落為本用地之目

的，並降低對全區空間景觀環境衝擊，其資源、土地及建築物之利用，應依下列

規定： 

1.允許使用項目： 

（1）第七組：行政設施(村里辦公處以外) 

（2）第十一組：農業 

（3）第十二組：農業設施(農路休閒農業設施、無固定基礎之臨 時性與農業生

產有關之設施外) 

（4）第十七組：保育研究設施 

（5）第十八組：安全及保護設施 

2.附條件允許使用項目： 

（1）第一組：住宅 

（2）第二組：教育設施 

（3）第三組：社區通訊設施 

（4）第四組：文教設施之社區活動中心 

（5）第五組：社區安全設施 

（6）第六組：公用事業設施（纜車場站以外）  

（7）第七組：行政設施之村里辦公處 

（8）第八組：日常用品零售業 

（9）第十組：飲食業 

（10）第十二組：農業設施之農路、休閒農業設施、無固定基礎之臨時性與農

業生產有關之設施 

（11）第十三組：農舍 

（12）第十四組：宗教設施 

（13）第十五組：遊憩及服務設施 

（14）第十六組：住宿設施之民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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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管五用地附條件允許使用項目規定 

管五用地各分區附條件允許使用項目及條件規定，如下表所示。 

表 6-1  管五各用地附條件允許使用內容表 

附條件允許 

使用項目 
附條件允許使用條件 

住宅 1.合法住宅或原有合法建築物限就原地拆除後之新建、增建、改

建或修建，或合於第三十五點規定遷建者，以 1戶 1棟為原則。

2.申請雙併住宅者，應於民國 74 年 9 月 1 日(陽明山國家公園計

畫公告實施)前已有兩個門牌之合法建築物、原有合法建築物共同

提出申請。申請建築基地應合併為一宗土地，且不得重複使用。

教育設施 限陽明山國家公園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公告實施前已設置且經

教育主管機關合法登記有案之教育設施。 

社區通訊社施 1.應臨接寬 6公尺以上之道路。 

2.限建築物第 1層使用。 

3.使用樓地板面積不超過 150 平方公尺。 

文教設施之社

區活動中心 

1.應臨接寬 4公尺以上之道路。 

2.須設置完善之隔音設備。 

社區安全設施 應臨接寬 6公尺以上之道路。 

公用事業設施

(纜車場站以

外) 

1.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並報管理處同意始得設置。 

2.應符合第六點規定。 

行政設施 應為既有或合法建築物。 

日常用品零售

業 

1.限於獨立或雙併住宅之第 1層使用。 

2.應臨接寬 6公尺以上之道路。 

3.使用樓地板面積不超過 150 平方公尺。 

飲食業 1.應有現有道路或產業道路通達，道路寬度至少 2.5 公尺。 

2.限於獨立、雙併住宅或休閒農場之合法農舍。 

3.限建築物第 1層使用，使用樓地板面積不超過 150 平方公尺。

4.其造景、材質與色彩應與環境融合。 

5.應自行設置截油槽及簡易污水處理設施，並在污水下道系統完

工後自行納管。 

6.應於建築基地內提供一定數量之停車空間。 

7.應參與當地產業發展組織，分擔竹子湖地區整體環境管理維護

經費及志工人力。 

8.應每五年重新提出申請，由陽管處對業者經營內容、設施項目、

參與組織及回饋責任履行情況、對環境衝擊危害情況等進行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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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條件允許 

使用項目 
附條件允許使用條件 

查，決定是否繼續同意其經營，若情況嚴重者，陽管處得限制業

者二年內不得再行申請經營。 

農舍 1.應符合農業用地興建農舍辦法之規定。 

2.應臨接寬 2.5 公尺以上之道路。 

3.建蔽率空地比，得以一般管制區內之自有農業用地合併計算，

惟不得重複使用。 

4.農舍附設農路，宜以透水性材質舖設，面積不得大於建築面積

之 50%。 

5.新建農舍之申請人其戶籍所在地及其農業用地，須在本園區且

為同一直轄市內，其土地取得應滿 2 年及戶籍登記應滿 5 年。其

土地於民國 74 年 9 月 1 日(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取得者，

戶籍所在地不受本園區範圍之限制，但仍應在同一直轄市內；前

述土地取得係屬繼承者，則以該土地前一次非屬繼承之所有權取

得時間認定之。 

6.應自現況道路境界線退縮 3.64 公尺以上建築；申請基地臨接至

善路者，應自現況道路境界線退縮 20 公尺以上建築。 

宗教設施 1.限民國 74 年 9 月 1 日(國家公園計畫公告實施)前已存在，並為

合法建築物或原有合法建築物，得就原地拆除後之新建、增建、

改建或修建。 

2.合法登記有案者。 

3.由管理處會同有關機關個案審查。 

4.應提出環境補償計畫。 

住 宿 設 施 之

民宿 

1.依民宿管理辦法規定設置。 

2.限於獨立、雙併住宅或休閒農場之合法農舍。 

3.經營計畫應經主管機關會同管理處及有關機關審核辦理，於核

准登記後將經營計畫書檢送管理處。 

 

三、管五用地建築物使用管制 

（一）保育農業用地 

本區建築管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1.除公共工程外，私人合法建築物及原有合法建築物，依原有規模申請就地拆除

重建、修建、改建。 

2.位於陽金公路道路西側自然保育用地之建築物，得依前規定辦理；或將建築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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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道路退縮 3.64 公尺以上建築，全棟高度不超過 2 層樓或簷高 7 公尺，總樓

地板面積不得大於 165 平方公尺。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同意： 

（1）座落之位置經管理處認定適合作為公共設施用地或提供公共遊憩使用者。 

（2）座落之位置經權責機關認定為地層不穩定，具有潛在危險性者。 

（3）座落之位置位於景觀道路（含步道）兩側，經管理處認定足以妨礙景觀或

景觀道路功能之發揮者。 

（4）所有權人或承租人或使用人經列管從事違反國家公園法之行為，且該項行

為尚未依法處理完結者。 

（5）其他經權責機關認定足以妨礙景觀或公共安全者。 

3.建築基地內之法定空地綠覆率應超過百分之七十以上，建築之造景、材質與色

彩應與環境融合。 

4.區內新建公有建築物，平均坡度不得超過百分之三十，建蔽率不得大於百分之

三，高度不得超過 1 層樓，簷高 3.5 公尺以下。 

5.綠籬。 

（二）產業用地 

本區建築管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表 6-2  產業用地建築使用強度表 

組別 使用項目 建蔽率
建築物絕

對高度 
樓層數 

建築  

面積 

總樓地

板面積 

一 獨立住宅 40% 10.5 m 3 層樓 165 m2 495 m2 

雙併住宅 40% 10.5 m 3 層樓 330 m2 990 m2 

二 教育設施(民國 74 年 9 月 1

日前已設立者) 
40% -- 3 層樓 -- -- 

教育設施(民國 74 年 9 月 1

日以後設立者或已設立教育

設施於民國 74年 9月 1日以

後新增之用地) 

10% -- 3 層樓 -- -- 

三 社區通訊設施 30% -- 2 層樓 165 m2 -- 

四 文教設施之社區活動中心 30% -- 2 層樓 165 m2  

五 社區安全設施 30% -- 2 層樓 165 m2 -- 

六 公用事業設施(纜車場站以

外) 
30% -- 2 層樓 165 m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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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別 使用項目 建蔽率
建築物絕

對高度 
樓層數 

建築  

面積 

總樓地

板面積 

七 行政設施(村里辦公處以外) 30% -- 2 層樓 165 m2 -- 

十二 農業設施之溫室、網室、休

閒農業設施 
5% 3.5 1 層樓 165 m2 -- 

農業設施之農業資材室 5% 3.5 1 層樓 45 m2 -- 

農業設施之無固定基礎之臨

時性與農業生產有關之設施 
20% 3 -- -- -- 

十三 農舍 10% 10.5 3 層樓 165 m2 495 

十四 宗教設施 40% 10.5 3 層樓 165 m2 4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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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社區環境改善策略及建築設計準則 

一、社區環境及建物設施景觀改善策略 

竹子湖地區原為小型農村聚竹子湖地區原為小型農村聚落，居民分散居住於東湖、

下湖地區為主，尤其以湖田國小附近、下湖區內厝及外厝建築較為密集。建物型式

除傳統安山石屋之外，以加強磚造或磚造為主，建築型態多為單調之四方型體，外

觀則為水泥或丁掛貼皮；而聚落周邊之小型農業設施或結構物則多為水泥結構或木

造，外觀多未加以修飾，呈現雜亂、單調的景觀。 

地區環境景觀美化的作法，一般是以綠化植栽最為普遍，其次則為運用簡單材料及

工法修飾建物外觀、窗框、陽台等，或以植栽及圍籬遮蔽不佳景觀的設施。下圖為

一些簡單的環境美化示範。 

攀藤植物 

 

地面植栽 

 

面磚/木質面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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窗框/窗台 

 

欄杆/偽裝 

 

由於環境景觀美化並非建管相關法令可以強制要求，依目前國內經驗多以社區營造

或公共空間認養方式，維持地區景觀風貌的特色。竹子湖社區係以自然純樸農村風

貌為其特色，不宜過度以人工化方式營造環境景觀，因此可由社區居民建立對居住

環境維護關心的共識，並以居民熟悉的農業、花卉技術，運用植栽及綠化為主要已

善地區環境景觀的方式。 

為鼓勵居民強化環境景觀的觀念，作法上可以採行由社區組織、里辦公室結合相關

單位，如農會、台北市政府、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等，定期舉辦環境美化活動或

競賽，逐漸落實成為維持公共空間環境長期景觀與美化的意識。 

以計畫區內環境美化的重點，可依對象分為：社區公共空間、鄰里聚落空間、建築

基地及建物、農園及農業設施環境等方面，分別運用不同的策略加以推動治理。 

（一）社區公共空間之環境美化策略 

社區公共空間係指竹子湖社區入口（竹子湖產業道路與陽金公路交叉口）、地區

主要道路交叉口及道路沿線、候車亭、大型廣場、溪流、公共建築周邊之空地、

包裝場等，這些地區為公眾通行經過或停留頻率較高之地區，也是民眾對竹子湖

地區環境意象最深刻的地區。社區公共空間多數可納入公共工程的施作範圍之

內，如竹子湖社區入口處、候車亭周邊、溪流及公共建築周邊等地區，可在進行

公共工程時一併考量環境美化之需求。但基於環境景觀的延續性，在與該等公共

空間毗鄰的部份隙地或閒置土地的美化，以及對於長期公共空間環境品質的維

繫，則需要由社區組織或居民參與持續的管理維護工作，才能永續環境的景觀品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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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國 97 年「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區自提計畫整體規劃」中，曾推動過「小

場所好地方」的實施方案，即屬於民眾參與社區公共空間環境治理的作為模式，

將對環境的友善設計與使用行為融入其中，讓社區每個「小場所」都是個「好地

方」，是維護環境改善應持續落實的常態機制與涵養生活美學的有效手段。因此

長期而言，應可由社區組織繼續推動，爭取政府相關經費補助，持續社區公共空

間環境美化效果。以下列舉「小場所好地方」有關候車亭、社區入口及水圳步道

的示範方案，可看出公共環境的改善效果。 

 
圖 6-1 湖田國小 1 號公車亭現況及環境改善模擬圖 

資料來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區自提計畫整體規劃」，P6-54 

 
圖 6-2 下湖竹子湖路橋頭 2 號公車亭現況及環境改善模擬圖 

資料來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區自提計畫整體規劃」，P6-55 

 
圖 6-3 竹子湖社區入口現況及環境改善模擬圖 

資料來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區自提計畫整體規劃」，P6-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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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竹子湖社區水圳步道現況及環境改善模擬圖 

資料來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區自提計畫整體規劃」，P6-66 

「小場所好地方」環境綠美化實施方案主要的成效在於建立社區民眾對公共環境

的重視及共識，以及以環境整理及綠美化工作為主，尚未真正涉及硬體工程的

施。就竹子湖地區的環境特性及未來發展為生態社區的目標而言，運用綠美化的

手法及永續性管理作為才是主要的環境品質營造策略，硬體建設反而應是居於輔

助的角色。對於社區公共環境的美化及建築工作，參考「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

社區自提計畫整體規劃」之「小場所好地方」環境綠美化景觀改善計畫，彙整社

區公共空間環境美化設計準則如下： 

1.應以減量設計的理念及友善設計的手法，採行生態工法及自然原素為材料進行

環境的美化改造，維持聚落發展過程中人文景觀與自然環境整體之諧調，避免

過多人造設施對環境的衝擊，以符合竹子湖營造生態社區的意象。 

2.採取因循漸進的方式鼓勵居民的行動參與，藉由過程培養落實環境維護與改善

的行動力。居民參與社區公共環境美化改造，能培養民眾在生活美學方面的素

養，喚起對環境景觀最基本的維護及清理工作的重視。由公共環境的營造面切

入，可讓居民熟悉公共性的意義以及公共事務操作的模式，而以居民熟悉的農

業花卉栽植為主要環境美化手法，亦符合在地知識及專長的應用，將有利於環

境永續性管理的落實。 

3.社區公共空間環境美化及改造不免涉及硬體建設項目，由於社區內具有公共性

的空間分佈零散，亦可能分屬不同主管單位（如農委會、陽管處、台北市政府、

北投區農會等）或私有土地夾雜等情形，若未能事先整合環境空間治理的方向

或建設規範，硬體建設項目的導入恐將出現零亂的建設計畫，導致整體景觀不

協調。陽管處可依據自提計畫中所列十六處小場所好地方之環境改造說明，作

為定位各個小空間的屬性、周邊環境的特色及具體空間營造的設計規範，以引

導協調不同主管單位管轄之公共空間建設計畫。 

（二）鄰里聚落空間環境改造策略 

鄰里聚落空間係指小聚落之出入道路、聚落建築之間的閒置空地、屋外停車場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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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場等空間而言，多為私有土地，為居民日常活動場所，平時鮮有觀光客進入，

因此應由小聚落區居民自行協商改造，以環境清理為主，配合週邊環境元素的運

用及植栽綠美化，活化空間機能及提升環境品質。若場地許可且地主同意，可由

里辦公室、社區組織協助爭取政府經費協助，增設休閒活動設施，如闢建簡易兒

童遊戲場所，或佈置成為居民生活互動的社交空間。 

（三）建築基地及建築物美化策略 

在建築基地及建物的環境景觀美化方面，是本區以往較為忽略的環境美化層面，

由於涉及私人產權空間及生活私密性，由政府以經費補助的可能性不高，必須由

建築物所有人自主改善推動。因此作法上，應以社區營造方式，打造標竿學習的

示範對象，由單一住家逐漸推動到聚落整體，才能顯現環境營造的效果。在建築

物美化的工法上，可採行重點加強的方式，以最小的經費創造最大的效果，如住

宅建築在屋牆腳、陽台等地方以草花或小型灌本加以美化，可產生視覺上的重點

景觀美化效果；對於較難美化的設施物則可運用竹籬、木籬或大型植栽作為遮蔽

或阻擋的效果，降低獨立設施對視覺的衝擊。 

（四）農園及農業設施景觀美化策略 

在農園環境的美化方面，在 97 年由北投區農會辦理過「北投區創意生態農園地

景設計比賽」活動中，本區有十位農園地主參與環境營造競賽活動，農民們利用

就地材料為農園注入新生機元素，也讓農園景觀展現了活潑生動的趣味性變化。

此種方式應可持續辦理，繼續將環境地景的元素營造得更具質感及豐富性，亦可

成為竹子湖農園景觀的特色。 

表 6-3 民國 97 年參與「北投區創意生態農園地景設計比賽」農園一覽表 

參賽者 農園名稱 位置 主作物別 

高鳳嬌 湖田海芋園 東湖 海芋、餐飲服務 

盧柱成 花谷海芋園 頂湖 海芋、咖啡飲料 

曹益嘉 綠山谷 海芋 咖啡飲料 

王財欽 名陽匍休閒農莊 海芋、咖啡飲料 

于玄 苗榜花園 竹子湖大道

(海芋大道) 

海芋、花卉、餐飲服務 

陳永如 花與樹園藝 海芋、草花、咖啡飲料 

白 俊 故鄉海芋田 海芋、餐飲服務 

高自邇 吉園匍 餐飲服務 

曹永成 永成花圃 盆花、樹木 

曹昌正 發現生活園藝 餐飲服務 

資料來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區自提計畫整體規劃」，P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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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田海芋園改造前後 

  
花谷海芋園改造前後 

  
綠山谷改造前後 

  
名陽匍休閒農莊改造前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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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榜花園改造前後 

 
花與樹園藝改造前後 

  
故鄉海芋田改造前後 

  
吉園匍改造前後 



臺北市政府 
 

 
6-14

  
永成花圃改造前後 

  
發現生活園藝改造前後 

圖 6-5 參與「北投區創意生態農園地景設計比賽」改造前後實景組圖 

資料來源：「陽明山國家公園竹子湖社區自提計畫整體規劃」，P6-52 

就農業設施而言，竹子湖地區最常見者為綱室、簡寮及資料室，由於主要作為農

業生產的作物培育或材料儲藏使用，農民恐無力花費太多成本美化農業設施，同

時亦難以要求農民配合。最簡單的作法應是避免單獨暴露於平坦開闊的農田之

中，故以大型植栽或圍籬遮蔽或美化簡陋設施物，應是農民較容易配合的可行方

式。 


